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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采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 R76-1:1992《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对GB/T 7722-1995

《电子计价秤》进行修订的。

    本标准与GB/T 7722-1995相比较，主要变动的内容有:

    — 标准内容采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 R76-1:1992《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 标准名称更改为《电子台案秤》，以便适应除了电子计价秤以外的其他电子台案秤的要求，与产

        品分类相对应，并扩大了本标准适用的范围;

    一一对于秤的包装运输试验、安全性能要求参照有关最新的国家标准作了相应调整;

    — 增加了秤的防护要求的内容;

    — 对于秤的干扰性能等同采用IEC 61000-4-2:1995,IEC 61000-4-3:1995,IEC 61000-4-4:1995,

        IEC 61000-4-11:1994中试验方 法的内容;

    — 对于试验方法叙述得更具体，并增加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本标准自2005年12月1日起实施，自2005年12月1日起所生产的电子台案秤均应符合本标准

规定 。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7722-1995,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大和衡器有限公司、蓝星沈阳轻工机械设计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日兴、邢超春。

    本标准于1987年3月首次发布，1995年5月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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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台 案 秤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台秤和电子案秤的产品分类、计量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称重传感器为一次转换元件并带有载荷承载器、电子装置、数字显示的自行指示式电

子台案秤。如电子计价秤、电子台秤、条码打印计价秤、电子计重秤、电子计数秤等非自动秤产品。其他

类型的电子台秤和电子案秤产品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0, eqv ISO 780:1997)

    GB/T 2423. 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idt IEC

60068-2-1:1990)

    GB/T 2423. 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idt IEC

60068-2-2:1974)

    GB/T 2423. 3-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eqv IEC

68-2-3:1984)

    GB/T 2423. 37-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L:砂尘试验方法(neq DIN

40046:1978)

    GB/T 2423. 38-1990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R:水试验方法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7551-1997 称重传感器(eqv OIML R60:1991)

    GB/T 7724-1999 称重显示控制器 (eqv OIML R76-1:1992)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25。 衡器术语

    GB/T 17626. 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idt IEC 61000-4-2:

1995)

    GB/T 17626. 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3:1995)

    GB/T 17626. 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4:1995)

    GB/T 17626.11-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

验(idtIEC 61000-4-11:1994)

    QB 1563 衡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术语和定 义

GB/T 1425。规定的以及以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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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非自动秤 non-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
    在称量过程中需要人员操作(例如向承载器加放或卸去载荷或取得称量结果)的秤。

    本标准涉及的电子台案秤属于非自动秤。

3.2

    自行指示秤 self-indicating instrument
    无人操作即可取得平衡位置和称量结果的秤。

    本标准涉及的电子台案秤属于数字式自行指示秤。

3.3

    电子台案秤 electronic portable platform and bench scale
    以称重传感器为一次转换元件并带有载荷承载器、电子装置、数字显示的非自动、自行指示式台秤

和案秤

型号

根据QB 1563的规定编制，具体如下:

            曰 C  S  - 曰 曰 一 门 口

型式代号

修改序号

最大秤量或规格

示值形式:数字

一传力结构:称重传感器

一类别 :A 案秤 ;T台秤

对于从国外引进的产品可按原型号分类命名。

计t 要求

5. 1 秤的准确度等级

    秤的准确度等级表示、检定分度值。、检定分度数n、最大秤量Max和最小秤量Min见表l,

                                      表 1 秤的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

    e/g

检定分I数 ”二Max/e 最小秤量

    Min最 小 最 大

中准确度等级

(巫)
0. 1 g簇 。簇2g

      e妻5 ::: ::::: :::

普通准确度等级

  砸)
e)5 100 1 000 10 e

注‘:用于贸易结算的秤，其最小检定分度数。下规定二(DR:n一‘000 ;(亘)秤:一400.
注2:检定分度值f应等于实际分度值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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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称量范围秤(具有两个或更多个称量范围)，在这种秤的同一个承载器上，其最大秤量和分度值

均不相同，对于每一个称量范围，均可以从零加载到它的最大秤量。

    在多称量范围秤中，检定分度值为。;,ea,...... e,，且。:<e,<...... <e,。应标示出相应的Min,

n,Max,

    在多称量范围秤中，每一个范围基本上是按一台单称量范围秤来处理的。

  对于机身上明确标注了特殊用途的秤，可兼有(D级和(画)级的称量范围。就整机而言，应
在由影响量和时间引起的变化测试中执行两个等级要求中较为严格的一个。

5.2 多分度值秤的附加要求

    只有一个称量范围，而此称量范围又被分成分度值不同的几个局部称量范围的一种衡器，称为多分

度值秤 。

5.2. 1 局部称f范围

    对于每个局部称量范围的检定分度值。，，最大秤量Max，最小秤量Min，检定分度数n，规定如下:

检定分度值。，e;+, >。。
    最大秤量Max;,Max, /e,+i应满足如下规定:

返D秤:1500 ;(亚)秤:、。。
    最小秤量Min，Min: =Max一(若i=1,Min=Min)。

    检定分度数nl，n;n- n,一Max;/e。
5.2.2 准确度等级

    对于多分度值秤的准确度等级，其每个局部称量范围的e;,n;,Min均应符合表1的要求。

5.3 最大允许误 差

5.3， 首次检定、周期检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秤加卸珐码时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20

                                          表 2 最大 允许误差

最大允许误差

珐码 m以检定分度值e表示

(亘) 返
士0. 5 e

士 1. oe

士1. 5e

    0蕊 m 镇500

  500< m 镇2 000

2 000< m ( 10 000

  0簇 m 蕊50

  50< m 簇200

200< ,n蕊 1 000

5.3.2 使用 中检 验的最 大允许误差

    是首次检定最大允许误差的两倍。

5.3.3 误差计算的基本原则

5.3.3. 1 影响 因子

    各种误差应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测定，当测定一个因子的影响效果时，其他所有的影响因子应保持稳

定在接近正常值。

5.3.3.2 化整误差的消除

    如果实际分度值大于0. 2 e，应消除任何包含于数字示值中的化整误差。

5.3.3.3 净重值 的最大 允许误差

    最大允许误差均适用于除皮后的净重值，预置皮重值除外。

5.3.3.4 除皮称f的最大 允许误差

    除皮后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与秤在相同载荷下的最大允许误差相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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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 干扰误差

    秤受干扰时的示值误差与基本误差之差。

5.3.3.6 显著增差

    大于。的干扰误差(对于多分度秤和多称量范围秤，应与局部称量范围或各个称量范围相对应)。

    下述情况虽然示值误差超过了。，但不是显著增差:

    a) 当相互独立的各种因素同时发生而引起秤的示值误差超过了。(如电压瞬间跌落与电磁辐射

        同时作用于秤上，使秤的示值误差超过了。);

    b) 秤的示值误差超过了e，且无法进行任何测量(如秤的示值显示闪变而无法读准等);

    C 秤的示值严重超差，并明显被察觉(如秤的显示器无显示等);

    d) 秤的示值误差超过了。，且出现暂时的瞬间变化，该示值无法作为测量结果来确认、存储和传

        送(如秤的示值出现跳变，示值误差超过了。)。

5.3.4 整机测试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提交型式检验或出厂检验的秤都应进行整机测试口

5.4 称f结果间的允许差值

    不管称量结果如何变化，任何一次称量结果的误差，应不大于该秤量的最大允许误差。

5.4.1 重复性

    对同一载荷，多次称量所得结果之差，应不大于该秤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5.4.2 偏载

    按下列要求进行测试，同一载荷在不同位置的示值，其误差应不大于该秤量的最大允许误差。

    a) 对承载器的支承点个数N( 4的秤，在每个支承点上施加珐码约等于最大秤量与最大添加皮

        重之和的1/3e

    b) 对承载器的支承点个数N>4的秤，在每个支承点上施加祛码约等于最大秤量与最大添加皮

        重之和的1/(N-1),

5.4.3 多指示装置

    包括皮重称量装置在内的多指示装置的示值之差，应不大于相应秤量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数

字指示与数字指示或数字指示与打印装置之间的示值之差应为零。

5.5 检验用标准器

    检验用标准珐码的误差应不大于秤的相应秤量最大允许误差的1/3.

5.6 鉴别力

    在处于平衡的秤上，轻缓地放上或取下等于1.4。的附加祛码，此时原来的示值应改变。

5.7 影响f和时间引起的变化f

5.7. 1 倾斜
    对可能倾斜的秤，其倾斜的影响是通过将秤在纵向或横向倾斜2/1 000来确定的，或者是通过在倾

斜标志上倾斜的极限值或由水平指示器的指示来确定的，两者取其大者。

    秤处于标准位置(不倾斜)的示值，与处于倾斜位置的示值之差的绝对值应不大于:

        在空秤时，为2。(在标准位置时，秤已调至零点);

        在最大秤量时，为最大允许误差 (在标准位置或倾斜位置时，秤均已调至零点)。

    秤应装有水平调整装置和水平指示器。水平指示器应明显可见，以便倾斜时容易观察到极限值。

    极限值指偏离中心位置2 mm时(与用于指示中心范围的直径无关)指示灯发亮，或任何表明超过

最大允许倾斜的水平指示器的其他示值

5.7.2 温度

5.7.2. 1 规定的温度界限

    在秤的技术说明中，没有说明特定的工作温度，则秤应在一10℃一+400C温度界限内保持其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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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5.7.2.2 特定温度界限

    在秤的技术说明标志中，说明了特定的工作温度，则秤应在该温度界限内符合其计量要求。温度界

限可根据秤的用途规定。但温度界限至少为300C e

5.7.2.3 温度对空载示值 的影 响

    环境温度每差5℃时，秤零点或零点附近的示值变化应不大于le(对于多分度值秤和多称量范围

秤为最小的检定分度值)。

5.7.3 供电电源

5.7.3. 1 用电网供电的秤，在电源出现下述变化时仍能符合计量要求:

    电源变化 220 V一15%一10%

    频率变化 50 Hz一2%一2%

5.7.3.2 用电池供电的秤，当电压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数值时，秤应能继续正常工作，并且提供电压不足

的信号，否则应不指示任何质量值或自动切断工作状态。

5.7.3.3 对于交直流两用的秤，应同时符合5.7.3.1和5.7.3.2的要求。

5.7.4 稳定环境中的计f性能

5.7.4. 1 姗变

    当接近最大秤量的珐码放在秤上，加珐码后立即读到的示值与其后30 min内读到的示值之差应不

大于。. 5 e，但是在15 min与30 min时读到的示值之差应不大于。. 2 e。

    如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则秤加祛码后立即读到的示值与其后4h内读到的示值之差应不大于相应秤

量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注:“加祛码后立即读到的示值”系指加祛码稳定后立即读到的示值

5.7.4.2 回零

    蠕变试验30 min前后，示值刚一稳定，其回零偏差不大于0.5。。

    对于多分度值秤，其回零偏差不大于0.5 e,.

    对于多称量范围秤，从Max，的回零差不应超过0. 5 e,。此外，从任一大于Max，的载荷回零并马

上转换到最低称量范围，在其后5 min内，零点附近示值的变化不应大于e, ,

5.7.4.3 耐久性

    由于摩擦和疲劳引起的耐久性误差，应不大于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5.7.5 其他影响和制约

    其他影响和制约，如振动、潮湿、多水和气流以及机械的约束和限制等，应通过设计或加以保护使其

免受这些影响，并符合秤的计量技术要求。

    对于安装在室外而无恰当大气保护措施的秤，其检定分度数应不大于3 000(此规定也适用于多分

度值秤和多称量范围秤的各个称量范围或局部称量范围)。

6 技术要求

6. 1 结构的一般要求

6.1.1秤的设计应符合预期的使用目的。

6.1.2 秤的结构应精工细作、美观大方、坚固耐用，保证在使用周期内保持其计量性能，并符合以下

要求 :

    a) 秤体内部线路板，元器件排列与布、走线应符合GB/T 7724和相应的标准要求;

    b) 所有表面处理件应色泽均匀，不应有斑痕、锈蚀及明显划痕等缺陷;

    c) 所有焊接焊点应光滑平整、牢固，不得有漏焊、虚焊等缺陷。

6. 1.3 秤不应有容易进行欺骗性使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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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 秤的结构应保证当某些元器件偶然失效而不影响秤的准确度时，也不影响秤的功能。

6. 1.5 控制面板上各键标志清晰，功能动作正常。

6.1.6 对于禁止接触或禁止调整的那些器件、预设装置、重力补偿装置或量程调整装置，应加印封或铅

封。印封或铅封后，外部不会对其影响或触动。印封或铅封的直径至少为5 mm，印封或铅封不破坏不

能拆下。印封或铅封破坏后，检定结果失效。

6.1.7 称重传感器应符合GB/T 7551的规定，其单独测试时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为秤的最大允许误差

的0.7倍。

6. 1.8 秤允许配备一个自动或半自动的量程调整装置。调整装置应设于秤的内部。封装后，外部的影

响实际上不会对此装置产生作用。

6. 1.9 对重力加速度敏感的秤，应装备一个补偿重力变化影响的装置。封装后，外部的影响实际上不

会对此装置产生作用。

6.2 称重结果的示值

6.2. 1读数的质.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称量结果的读数应可靠、易读、清楚。

6.2.2 示值的形式

6.2.2. 1 称重结果应包括质量单位的名称或符号。

    对于任何一种称重示值，只能使用一种质量单位。

    分度值的形式以1X100,2X1护或5X10̀为单位表示称重结果。指数k为正、负整数或零。

    在任一称量范围内，对任一给定载荷，秤所有的指示装置、打印装置或皮重称量装置应有相同的分

度值 。

6.2.2.2 数字示值在右端至少有一位数字。

    对于多分度值秤，在分度值自动改变时，小数点应保持在原位。

    小数点符号左边应有一位数，其余所有位数都在右边。

    零点示值可由一个零在右端指示，无需小数点符号。

    质量示值右端的无效零只允许有一个。

    对有小数的质量示值，无效零仅允许在小数点符号后的第三位。

6.2.3 示值的极限

    超过Max+9。应无示值(超过Max+3。无示值，应视为允许)。

6.2.4 示值的变化

    改变载荷后，示值应迅速改变。原示值的保持时间应不大于1 s。

6.2.5 平衡稳定性
    a) 在打印和数据存储过程中，打印完成后5 s之内，最多只显示两个相邻示值，其中一个是打

          印值。

    b) 在零点操作或扣除皮重操作过程中，其装置应能在相应准确度要求之内正常工作。

6.2.6 细分指示装置(不适用于零售商品用秤)

    根据手动指令，把秤的实际分度值暂时转换为小于检定分度值的装置称为细分指示装置。

    装有细分指示装置的秤，指示小于e的分度值的前提是:在按住细分指示键时，或发出手动指令后

的5s内，均不得打印。

6.2.7 多用指示装置

    在同一台指示装置上，除主要示值外，还可指示其他示值:

    a) 需用计量单位、符号或特殊信号来识别质量值以外的量;

    b) 非称量结果(称量结果系指毛重G或B，净重N，皮重T)的质量值，或在发出手动指令才显示

        的质量值，应能清楚地识别，且不予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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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通过一个专用指令，使称重方式不运行，则该多用指示装置不受上述限制。

6.2.8 打印装里

    打印应清晰、持久，打印的数字高度至少为2 mm,

    所打印的计量单位名称或符号，应在数值之后或一组纵列数值的上方。

    当未达到平衡稳定时，禁止打印。

    达到稳定平衡的前提是，打印后5。之内，最多只显示两个相邻示值，其中一个是打印值。

6.2.9 记忆存储装置

    平衡稳定之前，对后续指示、数据传输、累计等主要示值不进行存储。

6.3 置零装it和零点跟踪装置

    置零装置可分为以下几种:

        非自动置零装置— 靠操作员将示值置零的装置;

        半自动置零装置— 给一个手动指令后，即能将示值自动置零的装置;

        自动置零装置— 无需操作员介人，即能将示值置零的装置;

        初始置零装置— 在衡器接通和准备使用之前，即能将示值自动置零的装置。

    秤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置零装置，但只能有一个零点跟踪装置。

    对于多称量范围秤，前一个称量范围的置零同样适用于后一个较大的称量范围。

6.3. 1 最大效果

    任何置零 装置的效果不应改变秤 的最 大秤 量

    置零装置和零点跟踪装置的范围，应不大于最大秤量的4%;初始置零装置的范围应不大于最大秤

量的20 (对于非贸易结算秤例外)。

    若测试表明，在指定的范围内对于经初始置零装置补偿过的任一载荷，秤均能满足本标准5. 3,

5. 4,5. 6和5. 7的要求，则初始置零装置可以具有一个较大的范围，并应做进一步的补充称量测试。

    对于多秤量范围秤，如果在承载时秤可以切换到较大的称量范围，则任一范围内的置零也应在这些

较大称量范围内有效。

6.3.2 准确度

    置零后，零点偏差对称量结果的影响应不大于士0. 25。。

6.3.3 里零装置的控制

    秤的置零装置的控制应与皮重称量装置的控制分开。

    半自动置零装置应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起作用:

        当秤处于平衡稳定时;

        任何预置皮重运行均已清除时(即除皮后，半自动置零装置不能起作用，因此时还没有清除先前

        的除皮量值)。

6.3.4 零点指示装置

    具有零点指示装置的秤，应具有指示其零点偏差不大于士0. 25。的特定信号的装置。此装置在除

皮操作后也可运行。

6.3.5 自动置零装里

    自动置零装置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运行:

    a) 平衡处于稳定状态;

    b) 示值在零点以下保持稳定时间应不小于5 s

6.3.6 零点跟踪装皿

    零点跟踪装置在下述条件下才能运行:

    a) 示值为零，或相当于毛重为零时负的净重值;

    b) 平衡处于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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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 s之内的修正量应不大于0. 5 d时。

6.4 除皮装置

    除皮装置按称量范围可分为:

        添加皮重装置— 不改变净重的称量范围;

      ·扣除皮重装置— 减少净重的称量范围。

    除皮装置按功能可分为:

    ·非自动除皮装置— 靠操纵者把皮重平衡掉;

    ·半自动或自动除皮装置— 给一个手动指令即能自动平衡皮重(半自动除皮)，或无需手动指令

      即能自动平衡皮重(自动除皮)。一般电子案秤均配置半自动除皮装置。

6.4. 1 一般要求

    除皮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6.1,6.2的有关规定。

    对于多称量范围秤，若承载时可以转换到较大的称量范围，则除皮操作也应在这些较大称量范围内

同样有效。

6.4.2 分度值

    皮重称量装置的分度值应等于秤给定载荷的分度值。

6.4.3 准确度

    除皮装置在符合下列要求时才能置零:

    a)除皮准确度为10.25。;
    b) 对于多分度值秤e=ei o

6.4.4 运行范 围

    除皮装置不得用于零点或零点之下和最大指示值之上

6.4.5 运行的可见性

    除皮装置的运行应在秤上清楚指示出“净重，"(NET)标志，而不是“皮重，"(TARE)标志

    秤上如果能暂时指示毛重，则在指示毛重的同时，净重标志应消失。

6.4.6 扣除皮重装置

    本标准均采用扣除皮重装置，应装配一个禁止秤在其最大秤量以上使用，或能指示除皮量已达到最

大秤量的装置

6.4.7 半自动或自动除皮装置

    当秤处于平衡稳定时，半自动或自动除皮装置才能运行。

6.4.8 置零装皿兼用皮重平衡装置

    当对衡器加载时不指示皮重值的一种除皮装置称为皮重平衡装置。

    若半自动置零与半自动皮重平衡装置由同一个键控制，则本标准 6. 3. 2,6. 3. 4(若必要，还有

6. 3.6)均适用于任一载荷。

6.4.9 称f结果 的打印

    毛重值可不带任何标志进行打印。如带标志，应使用“毛重，"(G或B)标志。

    若只打印净重值，应使用“净重”(N)标志，此规定也适用于以同一个键启动的半自动置零和半自动

皮重平衡装置。

    由多称量范围秤或多分度值秤确定的毛重值、净重值或皮重值不必用专门标志来标示相关部分的

称量范 围

    若净重值与相应的毛重值和皮重值一起打印，则净重值与皮重值应有相应的标志符号“N”与“T"

识别 。

6.5 预置皮徽装置

6.5.1 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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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样向除皮装置输人皮重值，其分度值应等于或自动地化整到秤的分度值。

    对于多称量范围秤，预置皮重值只能从一个称量范围转换到另一个检定分度值较大的称量范围，而

且其分度值应化整到后者。

    对于多分度值秤，最大预置皮重值应不大于Max,，而且在指示或打印计算净重值时，应将其化整到

秤相同净重值的分度值。

6.5.2 运行方式

    预置皮重装置可与一个或几个除皮装置一起运行，前提是:

    a) 预置皮重运行后，只要任一除皮装置仍处于使用中，就不得更改或取消预置皮重运行。

    b) 只有当预置皮重值与被称载荷一起清楚地识别时(例如在包装物上用条形码标志)，预置皮重

        才能自动地运行。

6.5.3 运行的指示

    指示装置适用于本标准6. 4.5，它应暂时地指示预置皮重值，并符合本标准6. 4. 9的规定，前提是:

a) 如打印计算的净重值，也应打印预置皮重值，但是不包括零售商品用秤

b) 预置皮重值用“预置皮重”(PT)标志 。

6.6 锁定位置

6.6. 1 禁止在“称重”位置以外称重

    如果秤具有一个或多个锁定装置，那么这些锁定装置只允许有“锁定”与“称重”两个稳定的位置，而

且只有在“称重”位置才能进行称重。

6.6.2 位置的指示

    对于“锁定”与“称重”位置，应予以清楚地表示。

6.7 辅助检定装置 (可移动或固定的)

6.7. 1 带有一个或多个平台的装置

    放在平台上用于平衡某一载荷的祛码，与该载荷之间的比值的标称值，不应小于1/5 000(该比值应

明显地标示在平台正上方)。

    平衡等于检定分度值的载荷所需的珐码值，应为0.1 g的整数倍。

6.7.2 分度值

    应等于或小于衡器检定分度值的1/5,

6.8 多称f范围秤的称f范围的选择

    实际工作的范围应予清楚地指明。

    允许手动选择称量范围的有:

        当任何负载时，从较小的称量范围到较大的称量范围;

        当承载器上无载荷且示值为零或为负净重值时，从较大的称量范围到较小的称量范围，此时皮

        重操作应予以自动取消，且零点应予自动置于士。.25。内。

    允许自动转换称量范围的有:

        当载荷超过正在工作的范围的最大毛重时，从较小的称量范围到随后的一个较大的称量范围;

        当承载器上无载荷且示值为零或为负净重值时，只从较大的称量范围到最小的称量范围;此时

      皮重操作应予自动取消，且零点应自动置于。.25‘内。

6.9 承载器、载荷传递装置、载荷测f装置间的选择(或转换)装置要求

6.9. 1 空载值的补偿

    选择装置应确保对使用中的各种承载器一载荷传递装置造成的各不相等的空载值提供补偿。

6.9.2 置零

    采用各种载荷测量装置与各种承载器多种组合的秤，应能置零，并符合本标准6. 3的规定。

6.9.3 称f的不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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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择装置处于使用状态时，不得进行称重。

6.94 组合的可识别性

    承载器与载荷测量装置的组合使用，必须容易识别。例如一个载荷测量装置与两个承载器组合使

用，必须在测量装置中容易识别出两个不同的承载器。

6. 10 称重传感器的要求

    应符合GB/T 7551-1997的要求。

6. 11 零售商品用秤(包括电子计价秤)

6. 11. 1 主要示值与基本功能

    主要示值应为称重结果以及有关正确的零点、皮重运行及预置皮重运行的信号。

    对于电子计价秤主要示值还应包括单价、付款价。如果需要还可包括非过秤物品的数目、单价、付

款价与总价。

    电子计价秤还应具备具有双面数字显示、质量、单价、金额和有零位、除皮、超载符号显示、置零、除

皮、单价设定、清除功能。

6. 11.2 计价示值与打印

    付款额应由单价与质量的乘积得出，并化整到最接近金额的分度值;单价与付款额均应在秤上指

示。执行计算的装置应视为秤的一部分。

    付款额的分度值应符合国家贸易结算的有关规定。

    单价的设定应为:价格/100 g或价格//kg.

    当承载器有载荷时，称重示值稳定后，单价输人15内，其称重、单价、付款额的示值均应保待清楚

可见。

    卸载后这些示值保持可见的时间应不超过3s，其前提是，称重示值此前已处于稳定，且不会是零。

只要有称重示值，就不能输人或改变单价。

    如果对秤的结算记录进行打印，则应将称重、单价与付款额全部打印出来。

    在打印前，数据可以存人秤的存储器中，在给顾客的单据上，同一数据不得打印两次。

6. 11.3 置零装置

    对用于零售商品的电子秤，不得配置非自动置零装置。

6. 11.4 除皮装置

    除皮装置应让顾客看到:

        除皮装置是否在使用，以及除皮装置的设定是否改变;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只能有一个除皮装置在运行;

    ·在除皮或预置皮重装置运行时，秤不配置能将毛重值清除的装置。

6们，5 半自动除皮装置

    零售商品用秤不允许装配自动除皮装置，只允许装配半自动除皮装置，但前提是:

        除皮装置在运行中(即使是重复除皮)不允许减少皮重值;

        当承载器上无载荷时，才能取消“除皮”状态。

    秤至少应符合下述要求之一:

      ·皮重值持久地指示在另一显示器上;

        当承载器上无载荷时，皮重值用“一”(负)符号指示;

    ·在一个大于零、且稳定的净重结果指示之后，从承载器上卸下载荷时，即可自动的取消皮重值，

      并使示值回零。

6. 11.6 预置皮重装置

    如果预置皮重装置作为主要示值，则应在另一显示器上指示，并清楚地与称重显示器分开。它们应

符合本标准6.11. 5第一段的要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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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除皮装置运行时，不得进行预置皮重操作。

    当预置皮重与价格查询(PLU)有关时，在操作PLU的同时，可以清除预置皮重值

6.11.7 可 见性

    所有的主要示值，应同时清楚地被售货员和顾客看到。

    数字装置的主要示值，两侧数字的尺寸应一致，高至少10 --，误差为。. 5 mm.

    主要示值应在显示器的两侧同时出现。

    配珐码使用的秤，应能识别珐码的量值。

6.11.8 细分指示装置

    对零售商品用秤，不允许装配细分指示装置。

6. 11. 9 显著增差

    当显著增差已出现时，应向顾客提供一个可见或可听到的报警，并能阻止数据传向任何外围设备。

这种报警 直持续到使用者采取措施，或消除干扰为止

6.11.10 称且的不可能性

    在进行正常的锁定操作期间，不得进行称重或引人指示器件。

6.11.11 计价秤的附加功能

    只有当秤或其所连的外围设备的全部交易均打印在顾客的票据或标签上，计价秤才可执行便于贸

易与管理的附加功能的操作。这些功能不得导致称量结果与计价结果发生混乱

    也可执行一些其他未列人下述规定的操作或指示 前提是出现的示值绝无可能被顾客误解为基本

指示 。

6.11.11.1 非过秤物品

    秤可以接受并记录一件或多件非过秤物品的正或负的付款价，其条件是称重示值为零，或称重方式

处于非操作状态。一件或多件非过秤物品的付款价，应在付款价显示器上表明。

    如果计算多件相同物品的付款价，其物品的数量应在称重显示器上表明，且这个数目不会被误认为

是称重示值。而一件物品的价格，则应在单价显示器上表明。否则，就要另设一些辅助显示器，用以表

明物品数目和物品价格。

6.11.11.2 累计

    秤可累计一张或几张票据上的交易记录;总价应在付款价显示器上指示，并伴随专用的文字或符号

的打印。这些文字或符号既可在付款价栏目的端部，也可在分开的标签或票据上;在标签或票据上具有

累计的付款价和适当的商品参照符号。所有被累计的付款价均应被打印，而总价应等于所有这些被打

印价格的代数和。

    秤可累计与其相连接的其他秤(无论是直接的，或是经由受计量管理的外围设备)的交易记录，只要

它符合本标准6.11. 11的规定，且只要付款价标尺间隔与所连的秤一致即可

6. 11. 11.3 复合售货操作

    秤可以设计成同时为多个售货员使用，或同时为多个顾客服务，其条件是各笔交易记录与相关的售

货员或顾客之间的连接，可以适当地加以识别。

6. 11. 11.4 清除

    秤可以清除以前的记录。在交易记录已被打印的情况下，应对被清除的有关付款价格作适当的说

明，并再打印下来。如果向顾客显示清除的交易记录.则它应与正常的交易记录有明显的区别

6. 11. 11.5 附加 资料

    如果附加资料确实与交易记录有关，并不会影响称重示值对单位符号的赋值，则秤可以将这些附加

资料打印出来。

6. 12 条码打印计价秤

    除了满足本标准6.n的所有要求外，还需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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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应有一个称重显示器，它可以暂时用于监视称重界限、单价、预置皮重值以及商品名称等;

        在使用期间，能够检验其单价与预置皮重值的实际值;

        在低于最小秤量时，不得打印;

        允许对具有确定的称重值、单价及付款额的标签进行打印，其前提是称重方式处于非操作状态。

6. 13 抗干扰要求

    秤在经受短时电压暂降、短时中断、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等干扰时，应符

合下列要求:

        不出现显著干扰误差〔即不出现示值误差大于。);

        当检测出显著干扰误差(即示值误差大于。)时，秤应处于非工作状态，并能自动提供一个可听到

        或可见到的信号，直到操作者采取措施或干扰误差消失为止。

6. 14 功能要求

6. 14. 1 工作状态标志指示

    一接通显示器，应立即执行专门程序，并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指示出显示器处于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

态时所有相关的符号标志，以便操作者检查(例如开机时显示窗内所有数字、符号均应闪动测试)。

6. 14.2 湿热

    秤在规定的温度范围的上限和85%的相对湿度下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6.14.3  f程稳定度

6. 14.3. 1 接近最大秤量的误差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6. 14,3.2 任意两次测试所得误差之差的绝对值，应不超过。.5。或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一半。

6. 14.4 预热

    秤在预热期间应无示值或不传输称量结果。

6. 14.5 接 口

6. 14.5. 1 秤可配置接口，以实现秤与任何外围设备或其他仪器的连接。

6. 14.5.2 其接口不得因外围设备(如计算机)、其他相连接的仪器以及作用于接口上的干扰等，对秤

的计量性能和测试数据产生不应有的影响。

6. 14.5. 3 不允许下述状态的指令或数据通过接口输入:

    a) 可能误解为称量结果的不确定的数据;

    b) 伪造已指示的、处置的或存储的称量结果;

    c) 调整或改变秤的任何调整系数;

    d) 伪造在贸易结算中的主要示值。

6. 14.5.4 对直接影响到秤的称量结果的接口装置应加印封或铅封。印封或铅封后，外部不会对其影

响或触动。印封或铅封的要求与本标准6.1.6相同

6. 14.5.5 用于连接适合本标准要求的外围设备的接口，则应以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方式，来传输有关主

要示值的数据。并在经受短时电压暂降、短时中断、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等干

扰测试时，使该秤按测试程序的规定及实际使用情况与外围设备相连

6. 15 安全和防护要求

6.巧.， 使用电网供电的秤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T 7724-1999中的6.1.2电气绝缘、6.1.3电气安

全要求、6.1.4保护接地端的导电能力的要求。

6. 15.2 秤的防护(防水、防尘)等级要求应符合GB/T 7724-1999中的6.1.1的要求。

6.巧.3 当秤有特殊的安全和防护要求时(如防爆要求等)，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的要求。

6. 16 包装运输保护能力的要求(仅适用于Max毛30 kg的电子台案秤)

    秤的包装运输的跌落保护能力、振动保护能力、碰撞保护能力应符合GB/T 7724-1999中的
5.10.5.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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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方法

7. 1 测试前的准备工作

7.1.1 文件审查与结构对比

    提供包括图纸、工艺、操作使用说明书在内的技术文件，对照秤的各种装置，审查是否符合要求。

7.1.2 外观检查

7.1.2.1 说明标志

    1) 强制必备标志为:

    铭牌:制造厂的名称和商标、产品名称与型号、制造编号、准确度等级、最大秤量、最小秤量、检定分

度值、制造许可证标志与编号。

    说明书:制造厂的名称和商标、产品名称与型号、准确度等级、最大秤量、最小秤量、检定分度值、最

大除皮量(如果T,'Max)、工作温度范围(如果不在一10℃一+40℃的范围)、制造许可证标志与编号、

国家标准编号。

    2) 秤的铭牌应牢固可靠，其字迹大小和形状应清楚、易读。铭牌应集中在明显易见的地方，最大

秤量、最小秤量与检定分度值标志应在称量示值附近。铭牌应采用胶粘、自粘或铆钉紧固，不破坏铭牌

就无法将其拆下

7. 1.2.2 结构

    检查秤的各部分装置，对照文件审查是否符合要求。目测检查零部件是否有缺陷。

7.2 性能测试

7.2. 1 一般条件

7.2.1.1 正常测试条件

    各种误差的测定应在正常条件下进行，测定一个影响因子的效果时，其他影响因子应保持相对的稳

定，即接近正常值。

7.2. 1.2 温 度

    测试应在稳定的环境温度下进行，一般是正常室温。

    环境温度的稳定，是指测试期间最大温差不大于50C蠕变测试不大于20C),温度变化率，每小时应

不超过 5,c a

7.2.1.3 供 电电源(5.7.3)

    使用电源供电的秤，应按常规接通电源，在整个测试期间(不准停电)处于开机状态。

    使用电池供电的秤，在整个测试期间应使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

7.2.1.4 预热

    测试前允许对秤通电预热，预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 min。预热期间应符合本标准6.14.4的要

求。一旦有示值或传送称量结果，即认为预热结束。

7.2. 1.5 秤的水平

    将秤调整水平到标准位置。

7.2.1.6 自动置零与零点跟踪

    测试中可以关闭自动置零与零点跟踪功能，或在开始测试时用10*的祛码予以摆脱。

    对于某些测试，自动置零与零点跟踪功能是否运行 应在测试报告中具体写明

7.2. 1.7 分度值小于e的指示(适用于非零售商品用秤)

    如果衡器带有一个能够显示较小分度值(不大于1/5 e)的数字指示装置，则该装置可用于确定称量

误差。如使用该装置，应在测试报告中予以说明

7.2. 1.8 调整

    半自动量程调整只允许在第一次测试前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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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9 恢复

    每一项测试后，接下一项测试前，允许秤充分的恢复。

7.2.1.10 预加载荷

    每一项称量测试前，秤均应预加一次载荷到最大秤量或确定的最大安全载荷(预热时间测试与温度

对空载示值的影响测试除外)。

7.2. 1. 11 多称f范 围秤

    应对该秤的每一个称量范围进行测试，一个范围相当于独立的一台秤。

7.2.2 零点检查

7.2.2. 1 初始置零范围和置零装置

      .正向初始置零范围

        在空载状态下将其置零，在承载器上放置祛码并切断电源，然后接通，重复操作数次，直到使放

        置的祛码在切断再通电后不能回零为止。可以回零的珐码的总数即为正向初始置零范围。

        负向初始置零范围

        从承载器上取下所有的祛码，将秤置零，然后取下承载器(秤盘)。

        若切断再通电后能回零，则承载器的重量即为负向初始置零范围。

        若切断再通电后不能回零，则可在通电的情况下取下承载器，在承重支架上加放珐码直至秤再

        一次指示零。然后依次取下珐码，每次取下祛码后，切断再接通电，重复操作数次，直至秤仍能

        回零为止 。此时取 下的砧码总量 即为负 向初始置零 范围。

        正、负向初始置零范围的测试结果

        上述正、负向初始置零范围之和应符合本标准6. 3. 1的要求。如承载器不易取下，则只需测试

        正向初始置零范围，测试结果亦应符合本标准6.3. 1的要求。其中对于贸易结算用秤的正向初

      始置零范围应不大于最大秤量的10% 。

        置零装置

        本项测试与上述初始置零测试相同，只是使用置零装置来代替电源的开关。测试结果应符合本

        标准6.3. 1的要求。

7.2.2.2 零点指 示装 置

      ·不带零点跟踪的秤

        将秤先调到零下一个分度值，然后逐次加放。.1。的珐码，测定零点指示范围。测试结果应符合

        本标准6. 3. 4的要求。

      ·带零点跟踪的秤

        将秤先调到正向置零范围的极限，然后逐次加放0. 1。的祛码，测定零点正向指示范围。然后将

        秤调到负向置零范围的极限，然后逐次取下。. 1 e的祛码，测定零点负向指示范围。测试结果应

        符合本标准6. 3. 4的要求。

7.2.2.3 置零准确度

    在承载器上快速加放10。的珐码，以便摆脱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如无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功能，

则将秤置零)，然后测定示值增加一个。的附加珐码，按本标准7. 3. 2的方法计算零点误差。测试结果

应符合本标准6. 3.2的要求。

7.2.3 加载前的置零

7.2.3. 1 非自动置零的秤

    将。.5。的小祛码放于承载器上，调整秤直至出现示值在零与一个e之间闪变，取下祛码，即获得零

位的中心

7.2.3.2 半自动置零、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的秤

    按本标准7. 2. 2. 3所述方法测定零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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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称f性能

7.2.4. 1 称fm试((5.4)

    从零点开始逐渐递增加祛码至最大秤量，然后从最大秤量逐渐递减取祛码直至零。

    应该注意的是，逐渐递增或逐渐递减过程中不得反向操作。另外，对于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的秤在

卸载回零前，应加放诸如10。的小珐码以便修正零点误差。

    在型式检验中，测试初始固有误差时，至少选定 10个不同的秤量。出厂检验时，至少选定 5个秤

量。选定的秤量中应包括接近最大秤量、最小秤量以及最大允许误差改变的那些秤量。

    如果秤配置了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装置，在测试中可以运行(温度测试除外)。

7.2.4.2 误差计算

    采用闪变点法计算误差，步骤如下:

    a) 确定化整前的示值尸:

        当秤上的珐码为m，示值为I，逐一加放。. 1 e的小珐码，直至秤的示值明显地增加了一个。，

        此时示值变成(I十e),所加的附加小珐码为△，，化整前的示值尸由式(1)给出:

                                                P= I+0. 5e-Am···········，，，···················⋯⋯ (1)

    b) 确定化整前的误差E见式((2):

                                    E = P-m = I+0. 5e一△m-m ······················，·······⋯⋯ (2)

    c) 确定化整前的修正误差E。见式((3):

                                        及 = E- Ea簇 -Pe ............................·········⋯⋯ (3)

    式中Eo为零点或接近零点(如10。)的误差。

    上述方法与公式也适用于多分度值秤。

7.2.5 具有多个指示装置的秤(5.4.3)

    如果秤具有多个指示装置，在测试期间对不同装置的示值，应按本标准7.3所述方法进行比较

7.2.6 除皮

7.2.6. 1 除皮称f测试((5.3.3.4)

    至少应对2个不同的皮重量进行测试(按本标准7.3.1所述方法进行加载与卸载)。

    测试至少要选择5个秤量，其中应包括最小秤量、最大允许误差改变的秤量和可能的最大净重值。

    如果秤装有添加皮重装置，应做一次接近最大添加皮重量的测试

    如果秤装有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装置，测试时可以运行，其零点误差按本标准7. 2. 2. 3所述方法进

行计算。

7.2.6.2 除皮准确度 ((6.4.3)

    确定除皮装置的准确度，应在使用除皮装置时使示值置零，用本标准7. 2. 2.3所述方法进行测试。

7.2.6.3 皮孟称f装置

    如秤具有皮重称量装置，应对该装置与指示装置对同一皮重载荷所得的指示结果比较，并符合本标

准5. 4. 3的要求。

7.2.7 偏载测试(5. 4. 2 )

    尽量使用质量大的祛码。如果小珐码可以放在大祛码上面，注意不要在放置区域形成不必要的叠

放。如使用单一祛码，可以放在承载器中心。如果使用多个小珐码，要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区域。

    加放祛码的位置，要在测试报告的图中标出。根据本标准7.3.2确定每次测试的误差，用零点误差

E。修正每次测试确定之前的值。如果秤具有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功能，测试期间不能运行 应该注意

的是，不同位置的测试误差应用该位置的零点误差E。进行修正，不能用统一的零点误差来修正。

    对于不多于四个支承点的秤，将祛码依次放在面积约等于承载器1/4的区域。

    对于多于四个支承点的秤，将祛码放在每一个支承点上，所占面积约等于承载器面积的1/N, N为

支承点的个数。如果两个支承点相距太近，可把两倍的硅码加放到两支承点连线两侧两倍的面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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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鉴别力测试(5.6)

    在三个不同的秤量进行测试，分别是最小秤量、1/2最大秤量和最大秤量

    在承载器上放置定量的珐码和10个。. 1 d的小祛码，然后依次取下小珐码，直到示值I确实地减

少了一个实际分度值而成为I-d，再放上一个0. 1 d的小珐码，然后再轻轻地放上1. 4 d的祛码，示值

应为 I一十d.

7.2.9 重复性测试((5.4.”

    进行两组测试，分别在约1/2最大秤量和接近最大秤量。定型鉴定时，每组测试10次;产品常规出

厂检验时，每组测试3次 每次测试时不测定零点误差，可重新置零。如果秤具有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

装置，测试时应运行 一般该测试在本标准7. 2. 10的测试之后停一段时间，让秤充分恢复后再进行。

在本项测试中，如相应的秤量超出称量最大允许误差。尸。，应停止测试，并判本次测试不通过。

7.2. 10 与时间相关的测试 ((5.7.4)

7.2. 10. 1 蠕变测试 (5.7.4. 1)

    在秤上加放最大秤量(或接近最大秤量)的祛码。示值刚一稳定，立即记下读数。随即将硅码在秤

上保持4h，其中每隔30 min记录示值一次。测试期间温度变化应不大于2"C ,

    如果第一个30 min内，示值变化不大于。. 5 e，而其中第15 min至30 min之间的示值变化不大于

。.2。，则此项测试即可结束

7.2. 10.2 回零测试(5.7.4.2)

    在秤上加放最大秤量(或接近最大秤量)的祛码，测定加载30 min前后的零点示值之差。示值刚一

稳定立即读数。

    对于多秤量范围秤，在示值稳定后5 min内，继续取零点示值。

    如秤有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功能，测试时不能运行。

7.2. 11 平衡稳定性测试(对具有打印和数据存储装置的秤)

    在秤上加至50%最大秤量的珐码或加至包括有关功能运行范围的硅码，手动打破平衡，尽快地启

动和开启打印、数据存储或其他功能的指令打印机、或数据存储，读出打印后5s的指示值。根据本标

准7. 2. 2. 3和7. 2. 6. 2检查在此情况下置零或除皮的准确度。此测试共进行5次。

7.3 影响因子

7. 3. 1 倾斜 (5.7. 1)

    秤的纵向，向前、后两头倾斜;横向，向左、右两侧倾斜。

    应该注意的是，每个方向的前、后两头倾斜之间或左、右两侧倾斜之间，秤均不得置零。而当一个方

向做完后，在换另一个方向之前，应将秤置零。

    还应注意的是，每个倾斜位置的测试误差都应以该倾斜位置的零点误差(加放10。小祛码摆脱零

点跟踪)进行修正。

7.3. 1. 1 空载时的倾斜

    在标准位置将秤置零，然后纵向倾斜0.2%或水平指示器的极限值，二者取其大者。记下零点示值

(加放10。小珐码时)，横向重复这一测试。

7.3. 1.2 承载时的倾斜

    在标准位置将秤置零，在接近50。(或500。)和最大秤量进行两次称量。然后卸载，纵向倾斜置零，

倾斜量为。.2%或水平指示器的极限值，二者取其大者，进行称量测试。再在横向倾斜，重复这一测试

程序。

7.3. 1.3 无水平指示器的秤

    对易于倾斜而又不带水平指示器的秤，用5%的倾斜量代替。.2%，按上述7.3.1.1和7.3.1.2要

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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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预热后的时间测试 (与 6.14.4 , 7.2.1. 4相关)

    对使用电源供电的秤，先断电至少8h，然后接通电源和开机预热，待预热完示值刚一稳定后立即

置零，并测定和计算零点误差，再加接近最大秤量的祛码测试。在5 min, 15 min,30 min后，重复观测，

各次测试进行5 min,15 min,30 min后，应对那时的零点进行修正。

73，3 温度测试

7.3.3. 1 静态温度((5.7.2. 1与5.7.2.2)

    在大气条件下，将秤置于本标准5. 7. 2限定的稳定的温度下保持2h后，按本标准7.3.1进行称量

测试(加载和卸载)。温度测试顺序如下:

    a) 在标准室温(通常为20'C) ;

    b) 在规定的高温;

    c) 在规定的低温;

    d) 如果规定的低温低于100C，则在5℃也要进行这一测试;

    e) 回到标准室温(通常为200C),

    在升温与降温期间，温度的变化每分钟应不超过l r,

    试验室空间的空气绝对湿度应不超过20 g/m'，除非操作说明另有规定。

    该项试验方法按GB/T 2423. 1与GB/T 2423.2所规定的要求进行。

    应该注意的是，每段温度的称量测试前后的零点读数不能省略或替代。

    每段温度的测试都应经历:被测秤达到稳定的温度— 一保持温度 2h 零点读数(开始 20℃不

测)— 预载— 称量测试— 恢复1h 零点读数(结束20℃不测)。

7.3.3.2 温度对空载示值的影响((5.7.2.3)

    将秤置零，然后温度改变到规定的高温、低温以及5"C ,稳定后，测定零点误差，计算每5 0C零点示

值的变化 对任何两个相邻温度的测试，计算每50C零点误差的变化。

    这项试验可以与7. 13. 1的温度测试结合起来进行。零点误差在温度改变前，稳定2h后进行测

定，测试前不加预载荷。

    如果秤具有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功能，测试时不应运行。

    一般从标准室温开始测试零点误差，到在规定的高温再测试零点误差，其间应大于8 h.

7.3.4 湿热，稳定状态(6. 14.2)

    将秤置于恒定的温度与恒定的湿度的环境中，至少应在5个不同的秤量(或模拟载荷)进行称量测

试。秤量应包括最小秤量、最大秤量和最大允许误差发生改变的秤量

    测试程序如下:

    a) 在标准室温(通常为20℃或非20℃的温度范围平均值)及50%相对湿度下，并保持此环境

          条件 ;

    b) 在规定的高温(5. 7. 2.”及85%相对湿度下稳定2d，并保持此温度和湿度稳定;

    c) 在标准室温(通常为20℃或非20℃的温度范围平均值)及 50%相对湿度下，并保持此环境

        条件 。

    在测试中为确保无水气凝结，一般应先升温再加湿，并尽量减少试验门的开启次数。

    最大允许变化量:全部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全部示值在最大允许误差之内

    该项试验方法按GB/T 2423.3所规定的要求进行。

7.3.5 电压变化(5.7.3)

    将秤置于稳定的环境条件中，使之稳定。测试的两个秤量是:10 e和1/2最大秤量至最大秤量之间

的任一秤量。

    电压变化:上限U+10%

              下限 U-15 0+o

    U是秤的标称电压值。如果电压范围是U_至以na:，则测试在u_+10%和Um,。一15%两个电压

                                                                                                                                                            土7



GB/T 7722-2005

下进行 。

    最大允许变化量:全部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全部示值在最大允许误差之内。

    如三相供电，则电压变化依次适用于每一相。

    秤的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装置，测试时可以运行。零点误差按本标准7.2.2. 3要求测定。

7.4 干扰 性能测试((6. 13)

    任何测试之前，将化整误差调整到尽可能接近零点。如果秤有接口，测试中其外围设备应接到各种

不同的接口上。

7.4. 1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的抗扰度测试((6. 13)(不适用于电池供电的秤)

    将秤置于稳定的环境中，用试验发生器降低交流电源电压幅值一个或半个周期(在零点交叉)的幅

值。试验发生器在与秤连接前，应进行调整。

    测试仪器、测试装置、测试程序应符合GB/T 17626. 11中的规定。
    测试载荷:一般为20%最大秤量。用闪变点法将载荷示值调整到。的中心，方法如下

        在承载器上再加。5。的珐码;

      逐一加放。.1。的小硅码，达到闪变点;

        取下0. 5。的祛码，保留其他所加的小珐码。

    在至少 10 s的间隔(两次试验之间的间隔)降低电压或中断试验，重复进行10次

    测试严酷程度: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 100%      50%
                          持续时间(半周期数) 1 2

    试验环境条件:

      温度:150C-350C;

      相对湿度:25% -̂75%,

    最大允许变化量:全部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在干扰和无干扰情况下，其示值之差应不大于。;或大

于。时，秤应能测出并反应(见本标准6.11.9,6.13)，此时判通过。另外如出现本标准5. 3. 3. 6中即便

超过了。，但不认为它们是显著增差时也判通过。

7.4.2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测试((6. 13)(不适用于电池供电的秤)

    将秤置于规定的电压尖峰脉冲信号中进行测试。

    测试仪器、测试装置、测试程序应符合GB/T 17626. 4中的规定。

    测试前，应在稳定的环境下使秤稳定。

    脉冲群分别实施于:电源线、输人输出电路和通讯线(如果有的话)。

      测试载荷:一般为20 最大秤量。测试方法与7.4. 1相同

    测试严酷度:2级(见GB 'I’ 17626.4)。

    开路输出的测试电压:

      对于电源线路，为1 kV(峰值);

      对于1/0信号、数据和控制线路，为0_ 5 kV(峰值);

        重复频 率 :5kHz;

      测试方法与持续时间:

      对于电源线，连接方式为:相线一地、中线一地、保护接地一地，分正、负两极，每个极性测试持续时间

      为1 min,

      对于工/()信号、数据和控制线，电缆/接口，分正、负两极，每个极性测试持续时间为1 min.

    试验环境条件:

      温度:15℃一35'C;

      相对湿度:2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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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允许变化量:全部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在干扰和无干扰情况下，其示值之差应不大于e;或大

于。时，秤应能测出并反应(见本标准6. 11. 9,6. 13)，此时判通过。另外如出现本标准5. 3. 3. 6中即便

超过了。，但不认为它们是显著增差时也判通过。

7.4.3 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6. 13)

    将秤置于规定的直接和间接静电放电环境中进行测试。

    测试发生器、测试装置、测试程序应符合GB/T 17626. 2中的规定。

    对于直接静电放电可采用:接触放电法、浸人漆皮法或空气放电法;

    对于间接静电放电可采用:接触放电法(应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对藕合板接触放电)。

    测试前，在稳定的环境下使秤稳定。

    测试应以单次放电的方式，试验电压应从最小值到选定的试验电压值逐渐增加。至少直接和间接

静电放电各10次。相邻两次放电的时间间隔为1 S,

        测试载荷:一般为20%最大秤量。测试方法与7. 4. 1相同。

    测试严酷度:3级(见GB/T 17626.2),

    空气放电时，试验环境条件:

      温度:15℃一35'C;

        相对湿度:2500̂ 7500,

    接触放电，直流电压为2kV,4kV,6kV;空气放电为8 kV.

    测试部位:电源开关、前面板、后面板、机壳、电缆、插头、秤盘等

    最大允许变化量:全部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在干扰和无干扰情况下，其示值之差应不大于。;或大

于。时，秤应能测出并反应(见本标准6. 11. 9,6. 13)，此时判通过。另外如出现本标准5. 3. 3. 6中即便

超过了。，但不认为它们是显著增差时也判通过。

7.4.4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测试((6. 13)

    将秤置于规定的电磁场中进行测试。

    测试仪器、测试装置、测试程序应符合GB/T 17626. 3中的规定。

    测试前，在稳定的环境下使秤稳定。

    将秤置于场强和特征已由严酷度规定的电磁场中。

    测试载荷:一般为20%最大秤量。材料为小木片或小塑料片。测试方法与7. 4.工相同。

    测试严酷度:2级(见GB/T 17626.3)0

    1A9试频率:80.1 000 MHz,

    扫描速度;不超过1.5X10-“十倍频程/s

    扫描频率步长:频率范围内步进按基频的1%递增。

    扫描驻留时间:3s

    测试 场强:3 V/m,

    测试调制:800oAM,1kHz正弦波。

    测试位置:分别在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两个方向对秤的前、后、左、右共四个面进行测试。

    最大允许变化量:全部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在干扰和无干扰情况下，其示值之差应不大于。;或大

于。时，秤应能测出并有反应(见本标准6. 11. 9,6. 13)，此时判通过。另外如出现本标准5. 3. 3. 6中即

便超过了。，但不认为它们是显著增差时也判通过。

7. 5  f程稳定度测试((6. 14.3)

7.5. 1 测试方 法

    测试要求:测试秤在充分稳定环境条件下(一般指实验室环境的稳定条件)，在性能测试之前、测试

期间、测试之后误差的变化量(性能测试包括本标准7.2,7.3,7.4的测试)。

    测试条件:在充分稳定的环境条件下，使所有的影响因子稳定下来。秤开机至少5 h,温度、湿热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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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后至少16 h,测试期间，秤的供电电源或装配的电池应断电两次，历时至少8 h,

    测试持续时间:28 d或性能测试(包括本标准7.2,7.3,7.4的测试)完成的时间，两者取其短者。

    测试周期数:至少8个。

    两次测试之间的时间:12h至10 d之间。应在总的测试时间内均匀分配。

    测试载荷:接近最大秤量。在整个测试中，使用相同的的测试祛码。

    测试程序;在符合上述测试条件下，将秤调到接近于零点。零点跟踪不运行，使秤处于称量状态。

按上述测试载心加放法码，测定误差。

    加载次数 è1次测试共加载5次。首次测试要迅速回零，并重复加载4次，以便计算误差的平均值。

如果首次测试加载5次的读数变化量不超过0. 1 e，或测试结果不超过秤量最大允许误差的一半，以后

测试的加载次数仪为一次。

7.5.2 测试 步骤

7.5.2. t 每次测试前记录下列数据:

        日期和时问;

      ·温 度:

        相对 湿度;

        测试载 荷

7.5.2.2 在零点 (如零点跟踪自动运行，可用10 e珐码摆脱零点跟踪)记录并测定下列数据:

      ·示值 ;

      ·误差

7.5.2.3 施加接近最大秤量的载荷，记录并测定下列数据:

      ·示值 ;

      ·误差 。

    在首次量程稳定度测试时，完成本步骤后，要迅速使被试秤回零，并重复7. 5. 2. 2和7. 5. 2. 3共

4次 。

7.5.2.4 计算各次的(Em - E)与平均误差

    对于首次量程稳定性测试，应计算(Em-Eo)max一(Em-E.)min的值。

    如{(En一    E,,)max- (Em-Eo)minl<0.le，则随后的每次量程稳定度测试的加载和读数只要一次

即可。否则随后的量程稳定度测试都要进行5次的加载与读数。

7.5.2.5

7.5.2.6

危成一次量程稳定度测试，都要将计算的平均误差绘制到量程稳定度图表上。

ili f3晕程稳定度测试完成后，在量程稳定度图表上画出经过时间的量程误差曲线。

    如果测试地点变化，还应记录测试地点的改变。

    各次测试间由温度等引起的变化都应修正。
    必要盯，应衬各次测试间的温度、压力等引起的变化进行修正。
    允许在其他测试进行前对秤做全面的恢复。

    如果被测试秤带有一个能显示出较小分度值(不大于1/5e)的数字指使装置，则可用此装置来确定

误差。这时，误差=质量示值一祛码标称值。

7.5.3 最大 允许变化 里

    任一次测试示值误差的变化量应不超过。. 5 e，或秤量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一半，两者取其大者。

当测试结果的差(j5趋向超过 L述规定允许变化量的一半时，要继续测试，直至这种趋势停止或逆转(此

时测试结果的差值仍不超过规定允许变化量)则判通过，或直至误差超出最大允许变化量为止，此时判

不通过。另外如出现本标准6. 11. 9中即便超过了。，但不认为它们是显著增差时也判通过。

7.6 直流供 电秤 的测试 (5.7.3.2)

    用直流供电的秤应执行第7章规定的计量性能、影响因子与干扰性能的试验(对于交直流两用的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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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做;对直流供电的秤，除7.3.5,7.4.1,7.4.2外全做)。当直流电运行时，用秤本身规定的低电压或

高电压对秤进行测试，由低电压和高电压产生的误差均应满足本标准第5,6章相应条款的要求

    对于交直流两用的秤应分别进行交流与直流的测试。

7.7 安全防护测试((6.15)

7.7. 1使用电网供电的秤的安全性能测试应按GB/T 7724-1999中的7. 4的测试方法的要求进行。

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标准6. 15. 1的要求。

7.7.2 防护性能测试应按GB/T 2423. 37-1989中第2章的测试方法的要求进行砂尘测试，并按与

GB/T 2423. 38-1990中4. 2的测试方法的要求进行防水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标准6. 15. 2的

要求 。

7.7.3 当秤有特殊的安全和防护要求时(如防爆要求等)，测试方法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的要求。

7.8 耐久性测试((5.7.4.3)

    该项测试应列在包装运输保护能力测试之前的最后一个测试项目。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在50%的最大秤量进行105次重复的加载与卸载，其频率与速度应使在加、卸

载后达到平衡。加载的力应不超过正常加载操作的作用力。

    测试前，先按本标准7. 2. 4. 1进行称量测试，测定秤的基本误差。完成上述加、卸载测试，使秤恢复

后，再进行称量测试。最后确定秤由磨损等引起的耐久性误差。

    如果秤具有自动置零装置或零点跟踪装置，测试时可以运行。零点误差按本标准7.2. 2.3测定

7.9 包装运输保护能力的测试((6. 16)

    秤的包装运输的跌落保护能力、振动保护能力、碰撞保护能力的测试应按GB/T 7724-199，中的
7. 7. 1~  7. 7. 3的要求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标准6. 16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 1 型式检验

8.1.1 在下列情况下，秤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

    b) 设计、工艺或所用的材料有重大改进时;

    c)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的首批产品;

    d) 当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8. 1. 2 型式检验为抽样检验，每次抽样的样本数为3台。抽样方式为，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人库产品中

某一批或若干批中随机抽取3台，检验1台。其主要项目有一项以上(含一项)不合格的，则判为不合

格;主要项目均合格，非主要项目有两大项以上(含两大项)不合格的，则视为本次型式检验不合格;若不

合格，再检验其余2台，应2台全部合格才算合格。

    其中，主要项目指本标准第5章的所有项目和安全性能、抗干扰性能测试项目以及7.1.2.1说明标
志;非主要项目是除了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所有测试项目。

8. 1.3 定型鉴定的计量、技术要求应按本标准第5,6章的全部内容;测试项目为本标准第7章的全部

测试项 目。

8.2 出厂检验

8.2. 1 秤在出厂前应作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人库和出厂 出厂检验应逐台进行。出厂产品应有产品

合格证书 。

8.2.2 出厂检验的测试项目见表3。所有测试项目合格后方能出具产品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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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出厂检验的测试项目

序 号 项 目 计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及状态检查 6.1, 6.2, 6.11.1, 6.11.2, 6.12 7.1.2, 7.2.1

2 置零与除皮装置的准确度 6.3, 6.4.3, 6.11.3 7.2.2, 7.2.6.2

3 称量性能 5. 4 7.2.4

4 除皮性能 5. 3. 3. 4 7.2. 6. 1

5 重复性 5. 4. 1 7.2.9

6 偏载 S. 4. 2 7.2.7

7 鉴别力 5.6 7. 2. 8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 1 标志

9.1.1 说明标志((7.1.2.1)

9.1.1.1 说明标志的内容

    a) 制造厂的名称和商标;

    b) 准确度等级;

    c) 最大秤量(Max)、最小秤量(Min)、检定分度值(。);

    d) 最大除皮量(如果T# Max) ;

    e) 工作温度范围(如果不在一10℃一+40℃的范围);

    f)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9) 产品编号及制造日期;

    h) 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i)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9.1.1.2 说明标志的要求(非说明书内标志)

    a) 说明标志应牢靠，其字迹大小和形状应清楚、易读。

    b) 这些标志应集中在明显易见的地方，标志应在显示窗附近(包括侧面)，固定于秤的一块铭牌

        上，或在秤的一个部位上。标志的铭牌应采用胶粘、自粘或铆钉紧固等方法加封，不破坏铭牌

        无法将其拆下。

    c) 说明标志大写字母的高度，至少应为2二二。

    d) 秤上应留出检定标志的位置，位置的选择以使用中不需移动秤就能看见为准。直径至少为

        25 mm，面积至少应有200 mm} ,

9. 1.2 包装标志

    包装箱外除应按GB/T 191和GB/T 6388的规定外，还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型号和规格;

    b) 制造厂名称;

    C) 毛重 ;

    d) 体积 。

9.2 包装

9.2. 1 秤的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要求。包装箱中应有可靠的防尘、防震措施，以保证产品在运

输中不致损坏。

9.2.2 随同产品应提供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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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使用说明书;

    b) 产品出厂合格证;

    c) 装箱单。

9.3 运 输

    装卸秤时应小心轻放，禁止抛、扔。运输中应避免碰撞、雨淋受潮。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室内，存放温度不低于一100C，不高于+“℃，相对湿度(RH)不大

于85%。周围空气中应无腐蚀性气体。


